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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縣政府訴願決定書    案號：980702-4 

訴願人：○○○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住址：臺北市○○○號 

原行政處分機關：新竹縣稅捐稽徵處 

緣訴願人 97年地價稅事件，不服原處分機關 98年 2月 19日新

縣稅法字第 0970058859 號復查決定書所為之處分，本府依法決定如左

： 

 主文 

訴願駁回。 

  事實 

一、 緣訴願人所有坐落本轄竹北市○○○地號等 24筆土地，經原處

分機關核定 97年地價稅為新臺幣（以下同）4,625萬 1,624元

，訴願人不服，提起復查，未獲變更，遂向本府提起訴願，並據

原處分機關檢卷答辯到府，茲摘敘訴辯意旨如次。 

二、 訴願意旨略謂： 

（一） 土地稅法第 18條所稱工業用地已有同法第 10條第 2項

「本法所稱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

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之立法定義（訴願人誤植

為第 11條第 2項），按「依本法第 18條第 1項特別稅

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

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

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

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

地」則為同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項第 1款定有明文。

是以工業用地之類型有二，一為工業區土地，包括依法

劃定為工業用地者，二為行政機關個案核准工廠使用之

土地，從而工業區土地本屬工業用地，不以製造加工否

作為判斷工業用地之要件，不同於須經行政機關個案核

准工廠使用之用地，在行政機關個案核准土地供作工廠

使用，此時方有可能謂有製造加工者始屬工業用地之餘

地。訴願人所有坐落竹北市○○○段○○○、○○○、

○○○…地號等 24筆土地（以下稱系爭土地），乃依據

都市計畫法規定劃分為乙種工業用地，此有竹北市公所

都市計畫土地使用分區證明書影本為證，當屬土地稅法

上之工業用地無疑，應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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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復查決定駁回本件復查之最主要論據，乃訴願人非實

際從物品製造、加工者，認系爭土地不符合工業用地要

件，係增加法律所無之要件。類同司法院釋字第 478號

解釋文，對財政部 73年 12月 17日台財稅第 65634號函

釋內容，其以「須經稽徵機關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

課徵地價稅」為申請退稅之要件部分，闡明係增加土地

稅法第 35條第 1項第 1款所無之限制，有違憲法第 19

條租稅法律主義，應不予援用。是土地稅法上之「工業

用地」如同「自用住宅用地」般，均有土地稅法之立法

定義，立法者既對之名詞解釋設置法定構成要件，自不

容行政機關再以解釋函令或其他行政行為之方式隨意擴

張工業用地或自用住宅用地之構成要件，否則即會構成

釋字第 478號解釋所指稱之增加法律所無之限制。而原

處分機關駁回本件復查之最主要論據，乃訴願人非實際

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故系爭土地依法劃分為工業用

地，卻不符合工業用地之要件，係自行增加工業用地之

要件，如同財政部函釋對自用住宅用地增加法律所無之

構成要件，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情節如同釋字第 478

號解釋，自不待言。 

（二） 依據土地稅法第 41條（訴願人誤植為第 42條）第 2項

所明定：「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

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是工業用地即為適用特別稅率之

土地，如有特別稅率消滅之原因，原則上由納稅義務人

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如納稅義務人未申報特別稅率原

因之消滅者，主管稽徵機關對於以前符合特別稅率而嗣

後不適用特別稅率者，依照舉證責任分配法則，應由原

處分機關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且按財政部 91年 7月 31

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號令規定、69年 6月 13日台

財稅第 34700號及 95年 5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504528400號等函釋，工業用地係以土地上之工廠登記

證存續與否為斷，只有當工廠登記證註銷時始屬適用特

別稅率消滅之原因，而非以土地所有權人未在系爭土地

上從事製造加工，即構成適用特別稅率消滅之原因。再

按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工業用地直接使

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是適用該優惠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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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除係工業用地外，並應為直接作工業使用之土地，

並未規定土地使用人必須為土地所有人。經查民國 93年

1月 12日自○○○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公司

）分割設立前，原處分機關對系爭土地均以工業用地特

別稅率核課，然因○○○公司分割轉讓與訴願人後，即

改依一般稅率核課地價稅，未考慮到系爭土地上之廠房

為○○○公司○○廠所使用並領有經濟部 9963008400號

工廠登記證，並無系爭土地未作工業使用之情形，是以

處分機關自 93年改依一般稅率核課，顯然出於對土地所

有人必須自行就所有土地作工業使用之誤會。且系爭土

地其上有登記有案之工廠，誠難謂系爭土地有地價稅特

別稅率消滅之原因，是原處分以訴願人未從事製造加工

即認定無工業用地特別稅率之適用，自有不當之處。且

原處分機關未憑證據力較強之工廠登記證作為事實認定

之基礎，反而以與系爭土地是否為工業用地無關之訴願

人所經營事業之登記資料為據，顯增加法令所無之要件

。 

（三） 按「三、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

部消滅，由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或參與之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

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

、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

。…六、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

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新設之他公司，

作為既存公司或新 9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公司或該公司

股東對價之行為。」為企業併購法第 4條第 1項第 3款

及第 6款所明定。而依財政部 81年 10月 16日台財稅第

810392940 號函釋規定：「公司經奉准專案合併後，消滅

公司原已核准按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

於移轉與存續公司後，其使用情形如經查明仍符合工業

用地有關規定，應准繼續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可免再重新申請。」因合併係由存續或新設公司對消

滅公司承受權利義務，分割則是由受讓營業之既存或新

設公司承受該部分營業之權利義務，包括工業用地特別

稅率之租稅上權利。分割受讓之公司所承受之資產既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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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括承受自被分割公司，因此，原被分割公司之工業用

地，於分割後，對工業用地之事實並無影響，倘土地之

使用情形仍符合工業用地有關規定，仍應准繼續適用工

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可免再重新申請。而系爭土地為

訴願人自○○○公司分割設立時，由○○○公司分割移

轉予訴願人，且該系爭土地為○○○公司竹北廠所使用

並領有經濟部 9963008400號工廠登記證，乃符合土地稅

法規定之工業用地，且訴願人自○○○公司分割設立後

，系爭土地並未變更工業使用之用途，但原處分機關於

訴願人自○○○公司分割設立後逕自依一般土地稅率核

課地價稅，此與財政部 81年函釋不符，亦顯有違反企業

併購法之意旨至灼。 

（四） ○○○公司竹北廠之工廠登記證雖於民國 97年 3月 11

日申請註銷獲准，依財政部 95年函釋意旨，應自次年起

始改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故 97年仍應適用工業

用地特別稅率。請求撤銷復查決定及原核定，以維訴願

人權益等語。 

三、答辯意旨略謂： 

（一）按「本法所稱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

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

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在依法劃定之工業區或工業用地公告前，已在非工業

區或工業用地設立之工廠，經政府核准有案者，其直接供

工廠使用之土地，準用前項規定。」「依第 17條及第 18

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 (

期) 地價稅開徵 40日前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

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

請。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消滅時，應即向主管稽徵

機關申報。」「依本法第 18條第 1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

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

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

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

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土地所有權人

，申請適用本法第 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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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書，並依左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之。一、

工業用地：應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計畫書圖或工

廠設立許可證及建造執照等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

附工廠登記證。」為土地稅法第 10條第 2項、第 18條第 1

項第 1款、18條第 2項、第 41條及同法施行細則第 13條

第 1項第 1款、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所明定。 

次按財政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 號函核

釋：「工廠管理輔導法於 90年 3月 14日公布施行，為因應

工廠登記制度之變革，申請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及

合法登記工廠減半徵收房屋稅之案件，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工業用地按千

分之十課徵地價稅，上開規定係以辦理工廠登記之廠房用地

為適用對象，亦即以製造業為主要對象，工廠管理輔導法實

施後，工廠登記改以達一定標準者，始需依該法申辦工廠登

記。故製造業之範圍包括領有工廠登記證之工廠及免辦工廠

登記而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行為者。是以，於工業用地

或工業區內，須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始可准予適用

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至於是否達申辦工廠登記標準，

則非所問。…」另依財政部 68年 9月 14日台財稅第 36472

號函釋：「主旨：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工業用地統按千

分之十五（編者註：現行法改為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

未按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至於是否已按核定規劃開

始使用，應由工業興辦人或土地所有權人，向工業主管機關

取證，稽徵機關憑以按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說明：二、查

工業用地之規劃使用，既係須經工業主管機關核定，其是否

已按核定規劃開始使用，自宜以工業主管機關之認定為準。

」。 

又按「主旨：××公司取得已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

之土地，其取得後使用情形如符合土地稅法第 18條之規定

，仍應依同法第 41條規定申請核准後，始有特別稅率之適

用。…」、「二、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供『工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稅率計徵地價稅。

又依本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號令規定

，於工業用地或工業區內，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或

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編定之工業區內之『生產事業用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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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且供『工業』直

接使用之土地，始有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

。另於建廠期間申請適用千分之十稅率課稅者，於實務上，

如所檢附之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記載為廠房，稽徵機關無

法從該建造執照得知起造人是否為興辦工業人，而逕予判斷

該廠房是否將供物品製造、加工使用者，仍可依前揭令釋要

求申請人另行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如公司證明文件、

商業登記證明文件、使用計畫書圖、申明書（或切結書）等

〕以供審認。三、有關建築公司於工業區內投資興建廠房可

否適用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乙節，因建築公司並非興辦

工業人，其興建廠房之目的係供租售，在未租售與興辦工業

人實際供作工業用途使用之前，其用地難謂供『工業』直接

使用，應無前揭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四、

至於建廠時經核定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如建廠完成

後，該土地未實際從事製造、加工使用或作『生產事業用地

』，其改課年期係以何時為基準乙節，准於核發使用執照之

次年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則為財政部

87年 1月 22日台財稅第 871925951 號函、92年 9月 24日

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 號函釋有案。 

末按財政部 81年 4月 2日台財稅第 810773405號函釋：「

…依土地稅法第 41條第 1項後段規定『前已核定而用途未變  

更者，以後免再申請』，係指同一土地所有權人而言，如其土

地所有權有移轉時，縱其用途未變更，但此特別稅率對移轉後

承受該房地之所有權人，並非當然均可適用，尚須視其是否具

備前述主體方面之條件而定，行政法院 74判 522號著有判決

。是以原經核准按自用住宅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之土地，於土

地所有權移轉後，縱其用途未變更，仍應由新所有權人依土地

稅法第 41條規定重新提出申請。…」。 

（二）經查訴願人○○○有限公司，係由○○○公司依企業併購法

第 34條第 1項第 5款規定於 93年 1月 7日申請將其不動產

管理部門分割設立之新公司，經經濟部 93年 1月 12日經授

商字第 09301003220 號函核准，原名稱為○○○股份有限公

司。嗣申請公司名稱變更，經經濟部於 97年 7月 25日經授

商字第 09701183350 號函核准更名為○○○有限公司。○○

○公司辦理上述分割設立時，依其分割計畫書，將系爭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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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割讓與予訴願人而移轉登記，並於 93年 6月 7日向本處申

請辦理系爭土地記存土地增值稅在案。而訴願人及○○○公

司為營利事業單位，分割前○○○公司營業登記之營業項目

為〔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造〕，係『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

工者』，而訴願人分割設立時所辦理營業登記之營業項目為

〔不動產買賣〕、〔不動產租賃〕，並非『實際從事物品製

造、加工者』，已非財政部 92年 9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號函釋之『興辦工業人』，亦不符財政部 91年 7

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號函釋『於工業用地或工業

區內，須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始可准予適用工業用

地稅率課徵地價稅』等相關規定，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

但書規定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千

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且依據分割計畫書，系爭土地讓與訴願

人並未有提供○○○公司竹北廠繼續生產使用之計畫，而本

處地價稅承辦人於 93年度地價稅開徵前，曾前往系爭土地實

地清查，訴願人當時之總經理亦陪同承辦人至各廠房查看，

當時廠房之機器生產設備等均已清空，因○○○公司竹北廠

於 90年至 92年間已陸續資遣及優退員工，機器設備亦均已

陸續移往大陸廠，○○○公司竹北廠 93年已停產，廠房呈現

空置狀態。系爭土地既經移轉登記予訴願人，訴願人未從事

物品製造加工，亦未將系爭土地租借他人直接作工業使用，

亦不符財政部 69年 6月 13日台財稅第 34700號函釋「已按

工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無論自有自用或出租與興辦

工業人使用，均得適用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之工業用地特別

率稅率課徵地價稅」之規定，本處依上開規定，將系爭土地

自 93年期改按一般稅率核課地價稅，洵屬有據，訴願人若認

系爭土地仍應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核課，可於 93年接獲地

價稅繳款書時提出異議或提起行政救濟，惟訴願人並無爭議

，且另依據訴願人自 93年度至 96年度各類所得資料清單，

亦未有租賃所得之申報，而 93年至 96年度之地價稅均經訴

願人完納，並未提起行政救濟而告確定；訴願人亦未依土地

稅法第 4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及財政部 87年 1月

22日台財稅第 0871925951號函釋意旨，於 94年至 97年每年

9月 22日前，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文件向本處提出

申請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97年地價稅仍按一般稅率核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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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無違誤。 

（三）而參照司法院大法官釋字第 287號解釋：「行政主管機關就行

政法規所為之釋示，係闡明法規之原意，固應自法規生效之日

起有其適用。…」及第 217號解釋：「憲法第 19條規定人民

有依法律納稅之義務，係指人民僅依法律所定之納稅主體、稅

目、稅率、納稅方法及納稅期間等項而負納稅之義務。至於課

稅原因事實之有無及有關證據之證明力如何，乃屬事實認定問

題，不屬於租稅法律主義之範圍。…」而前揭函釋既屬財政部

對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規定所為之釋示，係上級機關為下

級機關在執行職務時所為之解釋，性質上屬行政規則；查其內

容係闡明法規之原意，核與土地稅法及施行細則規定無違，本

處自應予援用，並無違法。訴願人主張有違司法院釋字第 478

號解釋函釋，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乙節，容有誤解。又系爭土地

固依法劃分為工業用地，惟已移轉予訴願人，而訴願人並非『

興辦工業人』，亦非『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已不符

合土地稅法中工業用地要件，本處自 93年開始改按一般用地

稅率核課地價稅，97年地價稅亦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洵無

不當，此有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7年度訴字第 1682號判決、97

年度訴字第 2085號判決中「惟依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可知，

並非土地屬工業用地或供事業直接使用，即可適用特別稅課徵

地價稅」之論據可資參照支持。申請人稱系爭工業區土地本屬

工業用地，不應以製造加工與否作為判斷工業用地之要件，應

繼續適用工業用地特別稅率乙節，顯係誤解法令。 

（四）至訴願人主張系爭土地有特別稅率消滅之原因，應由原處分

機關依舉證責任分配法則負擔客觀舉證責任乙節，就客觀事

實認定，系爭土地於 93年移轉予訴願人，而訴願人非『興辦

工業人』，亦非『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且按分割

計畫書亦無供○○○公司竹北廠繼續生產使用之計畫，嗣後

亦未提出供○○○公司竹北廠生產使用之申請，系爭土地 93

年度即已不適用地價稅特別稅率，故改按一般稅率計課地價

稅，自無違誤。而訴願人嗣後如符合土地稅法第 18條規定，

依據司法院釋字第 537號：「…。此因租稅稽徵程序，稅捐

稽徵機關雖依職權調查原則而進行，惟有關課稅要件事實，

多發生於納稅義務人所得支配之範圍，稅捐稽徵機關掌握困

難，為貫徹公平合法課稅之目的，因而課納稅義務人申報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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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義務。財政部 71年 9月 9日台財稅第 36712號函所稱：『

依房屋稅條例第 7條之規定，納稅義務人所有之房屋如符合

減免規定，應將符合減免之使用情形並檢附有關證件(如工廠

登記證等) 向當地主管稽徵機關申報，申報前已按營業用稅

率繳納之房屋稅，自不得依第 15條第 2項第 2款減半徵收房

屋稅』，與上開法條規定意旨相符，於憲法上租稅法律主義

尚無牴觸。」依土地稅法相關規定，工業用地適用特別稅率

系屬有利納稅義務人，且為納稅義務人所支配範圍事實，故

應本於當事人協力義務之精神，由訴願人檢附工業主管機關

核准之相關文件向本處提出申請，惟系爭土地於 93年移轉予

訴願人時已不符工業用地適用特別稅率之規定，已如前述，

本處業於 93年改按一般稅率課徵地價稅在案，且自 93年至

96年度之地價稅亦均經訴願人完納而告確定在案。至舉證責

任分配，係屬訴訟法範籌裡舉證責任之相關規定，例如民事

訴訟法第 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

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

平者，不在此限。」核與本件依據土地稅法應由納稅義務人

負協力申報義務情形不同，且本處係就客觀事實認定系爭土

地已不符地價稅優惠稅率之規定，嗣後如有符合情事，訴願

人自當負協力申報之義務。訴願人所訴，顯不足採。 

（五）又訴願人主張係自○○○公司分割而設立，應概括承受台灣

○○○公司之權利義務，符合財政部 81年 10月 16日台財稅

第 810392940號函規定應准繼續適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

稅，可免再重新申請乙節，依據企業併購法第 4條規定：「

…合併：指依本法或其他法律規定參與之公司全部消滅，由

新成立之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義務；或參與之

其中一公司存續，由存續公司概括承受消滅公司之全部權利

義務，並以存續或新設公司之股份、或其他公司之股份、現

金或其他財產作為對價之行為。…分割：指公司依本法或其

他法律規定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業讓與既存或

新設之他公司，作為既存公司或新設公司發行新股予該公司

或該公司股東對價之行為。」合併係指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

有權利義務，而分割僅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運

讓與既存或新設公司。查訴願人係由○○○公司不動產部門

分割設立，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此有其分割計畫書附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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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稽，並非『興辦工業人』，已不符合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要

件。雖系爭土地上之廠房原為○○○公司竹北廠所使用，惟

○○○公司竹北廠於 93年確已停產，其領有經濟部 9963008400

號工廠登記證並於 97年間註銷，惟已不適用於申請人，該工

廠登記證於何時註銷亦與申請人無涉，尚難援引適用前揭函

釋規定。申請人稱概括承受租稅上之權利，97年度仍應繼續

適用工業用地特別稅率課徵地價稅，顯與規定不符。更何況

財政部 81年函釋係指公司經奉准專案『合併』後、『其使用

情形如經查明仍符合工業用地有關規定』，與訴願人係依據

嗣於 91年 2月 6日公布之企業併購法上之『分割』設立之新

設公司等情形，情節上難謂相同。故原核定 97年地價稅，揆

諸前揭法條規定並無不合，應予維持云云。 

理  由 

一、按土地稅法第 10條第 2項前段規定：「本法所稱工業用地，

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

；．．」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供左列事業直接使用

之土地，按千分之十計徵地價稅。但未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

定規劃使用者，不適用之：一、工業用地、礦業用地。．   ．

」第 41條規定：「依第 17條及第 18條規定，得適用特別稅

率之用地，土地所有權人應於每年（期）地價稅開徵 40日前

提出申請，逾期申請者，自申請之次年期開始適用。前已核定

而用途未變更者，以後免再申請。適用特別稅率之原因、事實

消滅時，應即向主管稽徵機關申報。次按土地稅法施行細則第

13條第 1款規定：「依本法第 18條第 1  項特別稅率計徵地

價稅之土地，指左列各款土地經按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

劃使用者。一、工業用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

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

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之土地。」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土地所有權人，申請適用本法第 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

稅者，應填具申請書，並依左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

定之：一、工業用地：應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計畫書

圖或工廠設立許可證及建造執照等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

檢附工廠登記證。」。再按財政部 92年 9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號函釋：「…二、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

款規定，供『工業』直接使用之土地，按千分之十稅率計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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價稅。又依本部 91年 7月 31日台財稅字第 0910453050 號令

規定，於工業用地或工業區內，設廠從事物品製造、加工者，

或依促進產業升級條例規定編定之工業區內之『生產事業用地

』等，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且供『工業』直接

使用之土地，始有按千分之十稅率課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另

於建廠期間申請適用千分之十稅率課稅者，於實務上，如所檢

附之建造執照，建築物用途記載為廠房，稽徵機關無法從該建

造執照得知起造人是否為興辦工業人，而逕予判斷該廠房是否

將供物品製造、加工使用者，仍可依前揭令釋要求申請人另行

提供『其他相關文件』、〔如公司證明文件、商業登記證明文

件、使用計畫書圖、申明書（或切結書）等〕以供審認。三、

有關建築公司於工業區內投資興建廠房可否適用千分之十稅

率課徵地價稅乙節，因建築公司並非興辦工業人，其興建廠房

之目的係供租售，在未租售與興辦工業人實際供作工業用途使

用之前，其用地難謂供『工業』直接使用，應無前揭千分之十

稅率課徵地價稅規定之適用。四、至於建廠時經核定按千分之

十稅率課徵地價稅，如建廠完成後，該土地未實際從事製造、

加工使用或作『生產事業用地』，其改課年期係以何時為基準

乙節，准於核發使用執照之次年期起恢復按一般用地稅率課徵

地價稅。」又財政部 92年 9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

號函釋乃財政部基於主管權責，就工業用地適用工業用地稅率

之認定準據予以闡釋，核與法律規定意旨無違，原處分機關自

得予以援用，尚無違誤。 

二、卷查訴願人主張土地稅法第 18條所稱工業用地已有同法第 10

條第 2項「本法所稱工業用地，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

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之立法定義，原處分機關駁回

本件復查之最主要論據，乃訴願人非實際從事物品製造、加工

者，故系爭土地依法劃分為工業用地，卻不符合工業用地之要

件，係自行增加工業用地之要件，如同財政部函釋對自用住宅

用地增加法律所無之構成要件，其違反租稅法律主義之情節如

同釋字第 478號解釋云云。惟查參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 96年

度訴字第 2172號判決之意旨，「….至何謂工業用地，土地稅

法第 10條第 2項前段明定：「指依法核定之工業區土地及政

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之土地」，又土地稅法施行細則係經土

地稅法第 58條授權行政院訂定，該細則第 13條第 1款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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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本法第 18條第 1項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之土地，指左列

各款土地經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者。一、工業用

地：為依區域計畫法或都市計畫法劃定之工業區或依其他法律

規定之工業用地，及工業主管機關核准工業或工廠使用範圍內

之土地。』第 14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土地所有權人，申

請適用本法第 18條特別稅率計徵地價稅者，應填具申請書，

並依左列規定，向主管稽徵機關申請核定之：一、工業用地：

應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使用計畫書圖或工廠設立許可證

及建造執照等文件。其已開工生產者，應檢附工廠登記證。』

準此以觀，工業用地之所以得按千分之十優惠稅率課徵地價稅

，乃基於實際工業目的（用途）使用，並非土地編為工業區或

工業用地，即得不問實際用途而逕予適用該規定之優惠稅率。

『土地雖為已規劃之工業用地，倘未提出證據證明業已按核定

規劃為工業使用或設廠，亦未提出有關文件向稅捐稽徵機關申

請核定，不得適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有改制前行政法院 77

年度判字第 749號判決要旨可資參照。」。是以本案系爭土地

雖經規劃為工業用地，依上開說明，並非即得逕行適用土地稅

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之優惠稅率，仍須視其是否基於

實際工業目的（用途）使用。經查本件訴願人係由○○○公司

不動產部門分割設立，從事不動產買賣、租賃，此有其分割計

畫書附卷可稽，並未符合工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之法定要

件，亦無工業用地特別稅率之適用。雖系爭土地上之廠房原為

○○○公司竹北廠所使用，惟因○○○公司竹北廠已於 93年

停產，原處分機關據此認定系爭土地尚難供工業直接使用，尚

屬可採，訴願人主張工業用地即得適用特別稅率云云，尚難採

據。 

三、再查訴願人主張應概括承受○○○公司之權利義務，符合財政

部 81年 10月 16日台財稅第 810392940號函規定應准繼續適

用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可免再重新申請云云，惟依據企

業併購法第 4條規定，合併係指概括承受消滅公司所有權利義

務，而分割僅將其得獨立營運之一部或全部之營運讓與既存或

新設公司。且依土地稅法第 18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土地得

按工業用地稅率課徵地價稅，應具備其為工業用地、供工業直

接使用、且按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規劃使用等 3要件。本件

系爭土地乃○○○公司辦理分割設立時，依其分割計畫書，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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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爭土地分割讓與予訴願人而移轉登記，分割前○○○公司營

業登記之營業項目為「其他視聽電子產品製造」，係屬實際從

事物品製造、加工者，而訴願人分割設立時所辦理營業登記之

營業項目為「不動產買賣」、「不動產租賃」，有原處分機關

所檢附訴願人之營業稅歷史檔影本附卷可稽，是訴願人所營事

業乃以不動產之買賣租賃為主，難認訴願人有以系爭土地供工

業直接使用之事實。從而原處分機關參照上開財政部 92年 9

月 24日台財稅字第 0920455746號函釋，認為訴願人難謂屬興

辦工業人，而按一般用地稅率核課系爭土地之 97年地價稅，

自無違誤。訴願人之主張尚非可採。是以訴願人既未依土地稅

法第 41條、同法施行細則第 14條規定及財政部 87年 1月 22

日台財稅第 0871925951 號函釋意旨，於 97年 9月 22日前，

檢附工業主管機關核准之相關文件向原處分機關提出申請適

用工業用地優惠稅率，是 97年地價稅原處分機關仍按一般稅

率核課，並無違誤。從而，原處分機關所為 98年 2月 19日新

縣稅法字第 0970058859 號復查決定書，揆諸首揭規定，並無

不合，應予維持。至於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核與本件訴願

結果不生影響，自無需一一斟酌，併此敘明。 

四、綜上論結，本件訴願為無理由，爰依訴願法第 79條第 1項規定

，決定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98 年 7 月 2 日 

  

 

            

 

 

 


